附件1       
吉林省在建项目实名管理检查内容及处理措施
	序号
	检 查 内 容
	不 合 格 标 准
	处 理 措 施

	1
	配备实名制考勤设备设施及与省实名制平台联网对接情况
	工程已开工未配备考勤设备设施或配备设备不能与省实名制平台联网对接
	发现未配备考勤设备或设备不能与省实名制平台联网对接的，责令施工企业限期整改。

	
	
	
	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对施工企业行政处罚；依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对项目经理行政处罚，并对施工企业和项目经理记诚信不良行为记录。

	2
	管理人员考勤（到岗履职）情况
	项目经理考勤不足月施工日80%的
	责令限期整改

	
	
	
	限期整改后,考勤仍不足月施工日80%的，依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对项目经理行政处罚并记诚信不良记录。

	
	
	项目总监考勤不足月施工日80%的
	责令限期整改

	
	
	
	限期整改后,考勤仍不足月施工日80%的，对项目总监及所在监理公司记诚信不良记录。

	
	
	其他管理人员考勤不足月施工日70%的
	责令限期整改

	
	
	
	限期整改后,考勤仍不足月施工日70%的,依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对项目经理行政处罚并记诚信不良记录。

	3
	建筑工人用工考勤情况
	项目建筑工人考勤人数少于实际用工人数15人的
	责令施工企业限期整改

	
	
	项目建筑工人考勤人数少于实际用工人数15人（不含15人）以上的
	依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对项目经理行政处罚，并记诚信不良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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